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收购澳大利亚卡鲁阿那等公司相关民爆资产及业务 

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雅化集团”）的独立董事，现对收购澳大利亚卡鲁阿那等公司

相关民爆资产及业务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收购资产为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公司与卡鲁阿那等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条款是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

原则订立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约定的条款合法合规、公平合理，未损

害社会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聘请了澳大利亚当地的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

估，交易价格合理，审议程序合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

响。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卡鲁阿那等公司相关民爆资产及业务

的事项。 

 

          

独立董事：周友苏、蔡美峰、干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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